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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地理信息系统测绘资质办理条件要求，办理指南
（新标准）

公司名称 贯标集团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南京市仙林大道10号三宝科技园1号楼B座6层

联系电话 4009992068 13382035157

产品详情

一、地理信息系统工程资质是做什么的？分为哪些等级？各等级承揽项目范围限制有哪些？

1 .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是 指 在 硬 件 支 持 以 及 在 计 算 机 软 件 的 支 持 作 用 之 下 ， 对 空 间 物 体的 定 位 分 布 状 态 进 行 描 述 、 分 析 、 管 理 、 检 索 、 采 集 以 及 储 存 ， 同 时 还 能 够 对 与空 间 物 体 相 关 的 属 性 数 据 进 行 分 析 ， 并 且 能 够 回 答 并 且 解 释 出 用 户 的 问 题 ， 以 上述 功 能 为 主 要 任 务 的 计 算 机 系 统 系 统 就 是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。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的 主 要 功能 是 ： 对 地 理 信 息 的 空 间 数 据 实 现 数 据 采 集 以 及 数 据 编 辑 、 数 据 管 理 以 及 数 据 分析 、 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并 制 图 等 任 务 。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由 软 件 、 硬 件 以 及 数 据 和 用 户这 个 主 要 组 成 部 分 有 机 结 合 而 成 ， 目 前 世 界 上 各 国 都 对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投 入 了 比 较大 的 研 究 工 作 ， 自 从 八 十 年 代 以 来 ， 随 着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的 发 展 ， 地 理 信 息 技术 也 得 到 了 迅 勐 的 发 展 ， 其 监 测 分 析 的 手 段 日 益 先 进 ， G S 技 术 也 越 来 越 成 熟 起 来。

2 . 分 为 甲 乙 两 级

3 . 甲 级 承 揽 范 围 ：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采 集 、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处 理 、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及 数 据库 建 设 、 地 面 移 动 测 量 、 地 理 信 息 软 件 开 发 、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工 程 监 理
乙 级 承 揽 范 围 ： 不 得 承 揽 两 个 及 以 上 省 级 行 政 区 域 范 围 的 项 目

二、人员要求

甲 级 ： 测 绘 专 业 g a o j i 4 人 ， 中 级 7 人 ， 初 级 1 3 人 ， 测 绘 相 关 专 业 人 员 1 6 人 。

乙 级 ： 测 绘 专 业 中 级 2 人 ， 初 级 3 人 ， 测 绘 相 关 专 业 人 员 3 人 。

人 员 其 他 要 求 解 释 ：
1 .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包 括 测 绘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和 测 绘 相 关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。 专 业 技 术 人 员应 当 具 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籍 ， 不 得 兼 职 ， 测 绘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具 有 测 绘 专 业 职 称， 测 绘 相 关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具 有 测 绘 相 关 专 业 学 历 或 职 称 。 用 于 申 请 甲 、 乙 级 测 绘资 质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中 ， 退 休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分 别 不 得 超 过 2 人 、 1 人 。

2 . 测 绘 专 业 是 指 大 地 测 量 、 工 程 测 量 、 摄 影 测 量 、 遥 感 、 地 图 制 图 、 地 理 信 息 、地 籍 测 绘 、 测 绘 工 程 、 矿 山 测 量 、 海 洋 测 绘 、 导 航 工 程 、 土 地 管 理 、 地 理 国 情 监测 等 专 业 。 测 绘 相 关 专 业 是 指 地 理 、 地 质 、 工 程 勘 察 、 资 源 勘 查 、 土 木 、 建 筑 、规 划 、 市 政 、 水 利 、 电 力 、 道 桥 、 工 民 建 、 海 洋 、 计 算 机 、 软 件 、 电 子 、 信 息 、通 信 、 物 联 网 、 统 计 、 生 态 、 印 刷 、 人 工 智 能 、 大 数 据 、 云 计 算 、 保 密 、 档 案 等专 业 。

3 . 本 标 准 规 定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数 量 为 最 低 要 求 。 g a o j i 别 测 绘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可 以 冲抵 低 级 别 测 绘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， 测 绘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可 以 冲 抵 测 绘 相 关 专 业 技 术 人 员。



三、设备要求

甲 级 ： 1 . G N S S 接 收 机 、 三 维 激 光 扫 描 仪 合 计 6 台 ； 2 . 地 理 信 息 处 理 软 件 、 地 理 信息 系 统 平 台 软 件 合 计 1 2 套

乙 级 ： 1 . G N S S 接 收 机 、 三 维 激 光 扫 描 仪 合 计 2 台 ； 2 . 地 理 信 息 处 理 软 件 、 地 理 信息 系 统 平 台 软 件 合 计 2 套

设 备 解 释 ：
1 . 技 术 装 备 要 求 的 “ 合 计 ” ， 不 需 要 每 种 技 术 装 备 都 具 备 。

2 . G N S S 接 收 机 、 全 站 仪 、 水 准 仪 精 度 应 当 分 别 不 低 于 5 m m + 1 × 1 0 - 6 D 、 2 ＂ 、 S 1。

3 . 无 人 飞 行 测 量 采 集 系 统 : 至 少 同 时 具 备 飞 行 平 台 和 航 摄 传 感 器 （ 包 括 相 机 、 机 载激 光 扫 描 仪 、 机 载 S A R ） 。

4 . 专 业 测 绘 航 摄 仪 及 其 他 测 绘 传 感 器 ： 包 括 航 摄 仪 、 机 载 激 光 扫 描 仪 、 航 空 重 力仪 、 机 载 S A R 。

5 . 摄 影 测 量 系 统 ： 从 影 像 、 点 云 等 数 据 获 取 到 过 程 数 据 处 理 、 成 果 输 出 ， 均 采 用数 字 化 或 智 能 化 等 形 式 进 行 的 摄 影 测 量 系 统 。

6 . 遥 感 图 像 处 理 系 统 ： 能 够 对 遥 感 图 像 信 息 进 行 数 字 化 、 复 原 、 几 何 校 正 、 增 强、 统 计 分 析 、 信 息 提 出 、 分 类 、 识 别 等 图 像 加 工 的 系 统 。

7 . 地 理 信 息 处 理 软 件 : 用 于 处 理 和 分 析 地 理 信 息 的 软 件 。

8 .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平 台 软 件 ： 用 于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及 数 据 库 建 设 的 基 础 软 件 ， 具 备 地理 信 息 的 获 取 、 存 储 、 编 辑 、 处 理 、 分 析 和 显 示 等 功 能 ， 并 可 支 持 软 件 定 制 开 发。

9 . 独 立 地 图 引 擎 ： 部 署 于 服 务 器 上 ， 能 够 向 用 户 提 供 地 图 显 示 、 空 间 搜 索 、 上 传标 注 、 接 口 调 用 等 服 务 的 软 件 系 统 。

1 0 . 外 业 数 据 采 集 设 备 : 至 少 同 时 具 备 G N S S 接 收 机 和 数 据 获 取 设 备 。

1 1 . 本 标 准 规 定 的 技 术 装 备 数 量 为 最 低 要 求 。

四、办理流程

1 . 准 备 好 上 述 材 料 之 后 ， 我 们 就 可 以 开 始 申 请 资 质 了 。 现 在 全 国 的 测 绘 资 质 申 请都 是 统 一 网 上 申 报 ， 在 统 一 的 网 址 ： 全 国 测 绘 资 质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（ 试 运 行 )

2 . 有 关 全 国 测 绘 资 质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的 操 作 说 明 ， 我 有 单 独 的 文 章 详 细 解 答 ， 有 不懂 的 朋 友 可 以 参 考 我 的 文 章 。

提 交 申 请 后 就 来 到 审 批 流 程 ， 具 体 规 定 ：
（ 一 ） 申 请 材 料 齐 全 并 符 合 法 定 形 式 的 ， 应 当 决 定 受 理 并 出 具 受 理 通 知 书 ；



（ 二 ） 申 请 材 料 不 齐 全 或 者 不 符 合 法 定 形 式 的 ， 应 当 当 场 或 者 在 五 个 工 作 日 内 一次 告 知 申 请 单 位 需 要 补 正 的 全 部 内 容 ， 逾 期 不 告 知 的 ， 自 收 到 申 请 材 料 之 日 起 即为 受 理 ;

（ 三 ） 申 请 事 项 依 法 不 属 于 本 审 批 机 关 职 责 范 围 的 ， 应 当 即 时 作 出 不 予 受 理 的 决定 ， 并 告 知 申 请 单 位 向 有 关 审 批 机 关 申 请 。

（ 四 ） 审 批 机 关 自 受 理 之 日 起 十 五 个 工 作 日 内 作 出 是 否 批 准 测 绘 资 质 的 书 面 决 定。

（ 五 ） 因 特 殊 情 况 在 十 五 个 工 作 日 内 不 能 作 出 决 定 的 ， 经 本 审 批 机 关 负 责 人 批 准， 可 以 延 长 十 个 工 作 日 ， 并 将 延 长 期 限 的 理 由 告 知 申 请 单 位 。

（ 六 ） 审 批 机 关 作 出 批 准 测 绘 资 质 决 定 的 ， 应 当 自 作 出 决 定 之 日 起 十 个 工 作 日 内， 向 申 请 单 位 颁 发 测 绘 资 质 证 书 ； 审 批 机 关 作 出 不 予 批 准 测 绘 资 质 决 定 的 ， 应 当说 明 理 由 ， 并 告 知 申 请 单 位 享 有 依 法 申 请 行 政 复 议 或 者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的 权 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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